
高雄市數位學習精進方案出差後續申請說明文件 

一、繳交資料說明： 

申請出差旅費需檢附以下資料(均正本)，並依規定日期前郵寄或透過教育

局 2F公文交換櫃交換至高雄市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(交換櫃位置於體健科

下方，工程科上方)，詳細資訊如下： 

□ 1.差勤請領報告書。 

    (報告書內差旅單請務必完成簽章) 

□ 2.車票，並於車票空白處簽名。 

    (如搭乘臺鐵、客運，可免附車票) 

郵寄(文書交換)地址：高雄市鳳山區文山國小 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 收 

(830 高雄市鳳山區鳳松路 25 巷 20號) 

 

注意事項及補充說明： 

1. 相關請領申請內容及項目依公文內容為主。 

2. 本案出差性質為研習課程，本案不支應雜費費用。 

3. 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第 5點規定，當日往返無須檢附交通費單據。

「當日往返」係指往返為同一日，不包括配合例休假日等提前出發或延

後返回情形。例如：奉派 108 年 1 月 3 日出差，如 1 月 2 日搭乘高鐵出

發，1月 3日返回，即非屬當日往返情形，仍應檢據報支。 

4. 出差起程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第 3 點、第 5 點及第 12 點規

定，交通費的報支自應以機關所在地作為報支起訖點，並以必經的順路

計算。例如：奉派由機關（所在地臺北）至新竹出差，如由住所基隆出

發，僅能報支臺北至新竹間的交通費。  

5. 請於出差結束後應於 1週內完成上述資料繳交。 

6. 如需附車票，請儘量附實體車票為主(或附電子購票證明)。 

  



二、請領資料說明： 

(一)差勤報告書請領方式說明 

步驟一、依規定完成出差申請(WEBITR差勤系統)。 

 

步驟二、選擇 WEBITR差勤系統上方”費用”功能。

 

步驟三、依照操作步驟選擇申請資料，並列印請領報告書。 

 



步驟四、請領報告書，請務必完成下方校內簽章。 

 


